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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标志性创新工程建设






















	长株潭自创区规划成果展示中心建设
	1、纳入省委、省政府部署的自创区重点建设任务。
2、属于《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（2017-2019年）》重点建设项目范畴。
3、有具体的建设方案和年度工作计划。
4、有工作基础。
5、市政府牵头，以园区或其委托的管理运营机构为主要承建单位，项目总投资在1亿元以上。

	
	
	省军民融合科技创新产业园建设
	1、省委、省政府部署的重点建设任务。
2、属于《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（2017-2019年）》重点建设项目范畴。
3、编制园区建设规划方案、（重点为近三年或五年阶段性实施计划）及专项资金使用方案。
4、市政府牵头，以园区或其委托的管理运营机构为主要承建单位，项目总投资在10亿元以上；具备建设园区的基础条件。

	
	
	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建设
	1、省委、省政府部署的重点建设任务。
2、属于《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（2017-2019年）》重点建设项目范畴。
3、编制大学科技城建设规划方案（重点为近三年或五年阶段性实施计划）及专项资金使用方案。
4、市政府牵头，以园区或其委托的管理运营机构为主要承建单位，项目总投资在10亿元以上。
5、已经具备建设的基础条件。
6、资助资金用于园区高校产学研结合、成果转化等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建设。

	
	
	株洲中国动力谷自主创新园建设
	1、省委、省政府部署的重点建设任务。
2、属于《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（2017-2019年）》重点建设项目范畴。
3、编制建设方案（重点为近三年或五年阶段性实施计划）及专项资金使用方案；
4、市政府牵头，以园区或其委托的管理运营机构为主要承建单位，项目总投资在5亿元以上。
5、具备建设园区的基础条件。
6、资助资金用于园区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建设。

	
	
	湘潭力合科技领航城建设
	1、省委、省政府部署的重点建设任务。
2、属于《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（2017-2019年）》重点建设项目范畴。
3、有具体建设方案（重点为近三年或五年阶段性实施计划）及专项资金使用方案。
4、市政府牵头，以园区或其委托的管理运营机构为主要承建单位，项目总投资在5亿元以上。
5、具备建设园区的基础条件。
6、资助资金用于创新创业平台建设。

	

2



	标志性创新平台建设
	湖南省科技要素市场建设、国家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平台、长株潭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建设、先进传感与信息技术创新研究平台、国家淡水鱼类重点实验室等，以及国家、省级科技创新政策改革试点示范等。
	1、属于《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（2017-2019年）》重点建设项目范畴。
2、承担主体为面向自创区提供服务的重大科技公共服务平台、重大研发平台、军民融合公共服务平台、创新创业公共服务平台、科研仪器设施和检验检测资源开放共享服务平台、科技金融服务平台、科技成果交易平台、对外合作交流平台、新型研发机构等。
3、有建设方案，有科技试点改革的批准文件，具备平台、试点建设及服务的基础能力。
4、符合自创区产业定位。围绕自创区建设，具有公益性、基础性，能够优化创新创业发展环境的基础条件。
5、申报主体具有资源整合能力和覆盖自创区的服务规模。具有与服务匹配的场所、设施以及健全的专业化服务团队、完善的管理制度、健全的服务流程、收费标准和服务质量保证措施，并公布服务标准，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，在组建过程中能保证资金的落实。科研实验设施和检验检测平台，资产总额不低于500万元，对外服务仪器设施价值总额不低于30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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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志性创新型产业集群培育






	重点支持长沙发展工程机械、文化创意（设计）、北斗卫星导航应用、绿色建筑（含装配式建筑）、移动互联网、新一代信息技术、生物（健康与种业）、节能环保、炭基材料、能源材料、机器人等产业集群；重点支持株洲发展轨道交通、通用航空、新能源汽车、燃气轮机、硬质合金材料、自主可控计算机等产业集群；重点支持湘潭发展智能制造、海工装备、海洋矿业、现代服务业等产业集群。
	1、规划的产业市场前景广阔，在细分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。集群产业链企业、研发和服务机构相对集聚，形成了生产配套或协作关系；2016年度产业集群主营业务收入不低于100亿元；集群产业链企业、研发和服务机构相对集聚，骨干高新技术企业不少于5家，科技型中小微企业与骨干企业形成了紧密的协作关系；创新要素聚集，具有较强的人才、技术和成果转化优势，省级以上专业技术创新平台不少于3家、科技服务机构不少于3家。
2、编制集群培育发展规划（产业技术创新路线图），有明确的总体目标和年度实施计划，具有一定数量的关联性较强的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子课题。子课题项目必须与集群发展的目标密切相关，属于规划的重要内容。符合《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（2015-2025年）》和《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（2017-2019年）》。
3、项目申报单位系纳入自创区规划支持范围的企、事业单位。
4、申报单位应具备自主研发和成果转化的能力和条件，拥有科研仪器总价值（原值）在1000万元以上，具有一定数量的固定科研人员，项目负责人必须为在职在岗在编人员，原则上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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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标志性创新品牌建设与政策先行先试
	创新高峰论坛、重大对外合作交流、宣传推广活动、成果展示活动、创新创业大赛等。
	1、有明确的活动工作方案、工作目标。
2、具体实施的基础条件。

	
	
	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空间规划及调扩区研究。
	1、申报单位应具备较强的专业服务能力、突出的资源整合能力、完善的运营管理机制。
2、有具体工作方案。

	
	
	科技发展重大战略研究，院所转制改革、科技金融结合、军民融合创新等政策先行先试。
	1、申报单位应具备较强的政策研究专业能力。
2、有具体工作方案、工作目标。






- 13 -

